
三门峡市人民政府
不予受理行政复议决定书

三不受复决字〔2026〕9号

申请人：史某。

被申请人：三门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湖滨分局。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对其针对某公司销售的“一次性碗”

存在商家冒用他人厂名、无法证明销售产品为食品级产品、

产品标签未标明重要信息、产品存在异味以及商家未提供产

品质量检测报告等问题的举报事项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向

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于 2026年 3月 23日收到该行

政复议申请。

经审查，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一条：“为了防止和纠正违法的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保护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和保障行政机关依

法行使职权，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推

进法治政府建设，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规

定：“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进行

审查。对符合下列规定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予以受理：（一）

有明确的申请人和符合本法规定的被申请人；（二）申请人

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三）有具体的



行政复议请求和理由；（四）在法定申请期限内提出；（五）

属于本法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六）属于本机关的管辖范

围；（七）行政复议机关未受理过该申请人就同一行政行为

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并且人民法院未受理过该申请人就同

一行政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第二款规定：“对不符合前款

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在审查期限内决定

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不属于本机关管辖的，还应当在不予

受理决定中告知申请人有管辖权的行政复议机关。”行政复议

具有公正高效、便民为民的制度优势，也是维护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重要渠道，但这种救济权的行使应

具有正当性，即必须是出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目的和需

要，而不是不正当行使权利乃至滥用权利。本案中，申请人

认为其购买的“一次性碗”存在商家冒用他人厂名、无法证明

销售产品为食品级产品、产品标签未标明重要信息、产品存

在异味以及商家未提供产品质量检测报告等问题，向被申请

人投诉举报。被申请人经核查，决定不予立案并告知申请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

项的规定，申请人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应当有利害

关系。本案所涉行政复议的行为是被申请人不予立案的行

为，申请人与该行为之间是否有利害关系，取决于其是否为

了正常的生活需要而进行购买商品，是否具备权利保护的必

要性和正当性。截至目前，申请人在全国 12315平台以不同

生产者、销售者为被投诉举报人投诉举报超过 8800次，其



中绝大部分为其购买商品后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并要

求赔偿或奖励。由此可见，申请人购买商品的目的明显超出

日常生活所需，不具有权利保护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市场监

管部门如何处理其举报事项与申请人自身合法权益没有直

接的利害关系，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受理条件。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之

规定，本机关决定不予受理。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6年 3月 30日


